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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

皖应急函〔2023〕538号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
关于印发《安徽省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
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市及宿松县、广德市应急管理局：

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《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2023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安徽局制定了《安徽省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

2023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已部署的非煤矿山

各项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，统筹开展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

项排查整治，切实推动非煤矿山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实，坚

决防范遏制非煤矿山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。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

2023年 5月 18日



- 2 -

安徽省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

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矿山

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和省安委会会议精

神，推动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实，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关于开展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实施方案要

求，结合已经部署开展的“强监管、严执法年”专项行动、非煤矿

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，

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地方党委

政府领导责任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的安全责任，认真排查和

整改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，全面摸清并动态掌握重大事故隐患

底数，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推动安

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

生，确保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所有正常生产、建设、整改的金属非金属矿山、尾矿库。启

动复工复产、有人作业的长期停产停建非煤矿山，必须按照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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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建设矿山进行排查整治。对无人作业的长期停产停建非煤矿

山，由负责日常安全监管的部门严格落实盯守或者联系盯守责

任。

三、整治时间

2023年 5月份至 12月份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在已开展的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和正在开展的非煤矿山

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基础上，聚焦重大灾害治理、重大风险管控、

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实，非煤矿山企业全面彻底

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非煤矿山监管部门提高精准严格执

法能力和水平，地方政府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。

（一）突出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（含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

人，下同）第一责任带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落实，切实

提高企业隐患排查和整改的质量。

1.持续深化开展全系统各环节自查自改。各非煤矿山企业要

对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矿山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《金属非金属矿

山安全规程》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《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

判定标准》等规程文件，进一步了解并掌握“是什么、为什么、

怎么做、做得怎么样”，结合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自查自改工作，

突出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实，突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，

聚焦水、火、顶板、中毒窒息、坠罐、跑车、尾矿库溃坝、尾矿

泄漏等重大灾害和风险，持续深化开展全系统各环节自查自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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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严格开展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非煤矿山企业

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学习《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
准》，每月组织开展 1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排查工作要做

到横到边、纵到底、全方位。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建立

台账，由主要负责人负责跟踪督办，确保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期

限和应急预案落实到位，逐一整改销号。非煤矿山企业要按规定

及时足额提取和规范使用安全生产费用，切实保障重大事故隐患

的排查整改。技术力量不足的非煤矿山企业必须配齐技术管理人

员；技术力量弱的非煤矿山企业，要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，精

准查找、科学治理重大事故隐患，提高隐患排查和整改的质量。

非煤矿山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同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

人，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，明确从法

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矿长、总工程师等“关键人”到一线从业

人员的安全生产各岗位职责，并按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要

求开展自查自纠，切实推动全员明责、知责、履责、追责、尽责。

3.认真组织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。各非煤矿

山企业要按照《安徽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方案》和《安

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“强监管严执法年”

专项行动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结合本企业实际，认真组织落实专

项整治事项；对排查发现的安全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，企业主要

负责人要及时组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，压实安全责任，落实管控

措施，主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；对灾害治理措施落实不到位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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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保障作业安全的，要主动采取停产、限产等安全防范措施。各

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深刻吸取近期违规动火、透水、边坡坍塌

等引发的重特大事故教训，结合本企业灾害实际，组织开展全员

安全警示教育活动，举一反三抓好整改，防止屡屡重蹈覆辙。

4.强化应急处置定期开展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。各非煤矿

山企业要严格落实《安徽省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安全紧急情况停

产撤人规定》要求，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和演练，保证从业人员熟

练掌握各类撤人情形，确保遇到极端天气、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

情况时能够及时撤出涉险人员。要压实汛期安全责任，按照《安

徽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方案》要求，认真开展汛期非煤

矿山异地互查，全面排查化解汛期安全风险隐患，严防暴雨、洪

水、雷电、台风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矿山事故。

上半年和下半年至少分别组织开展 1次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

演习、1次针对企业自身灾害和风险特点的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

重点检验全体从业人员是否熟悉应急救援预案和避灾路线，是否

掌握事故征兆、具备自救互救能力，是否能熟练使用紧急避险设

施；有条件的非煤矿山企业应当邀请专职矿山救护队参与应急演

练，开展现场指导。演练结束后，要及时进行总结评估，对暴露

出的问题和不足采取针对性措施，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应急意识和

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、能应急、救得了。

（二）狠抓精准严格执法，切实提升监管监察执法人员发现

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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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组织开展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培训。各地应急管理局要结合

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，“学思想、强党性、重实践、建新功”，推

动执法人员明责、知责、履责、追责、尽责，发扬斗争精神、增

强斗争本领，围绕重大事故隐患整治任务，聚焦《金属非金属矿

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和《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检查表》

非煤矿山 210项检查内容，突出“为什么要严查、怎么查、查什

么、怎么处置、不处置怎么办”，集中组织对执法检查人员开展

1次专题培训，切实提高监管执法人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

力水平。

6.聚焦排查整治重点精准严格执法。各地应急管理局要聚焦

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前述重点任务落实情况，组织对重点非

煤矿山企业开展精准严格执法检查。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事

故隐患要紧盯不放，建立台账，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，确保闭

环销号，严禁以罚代管、罚而不管。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，要

依法对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实行“一案双罚”； 对存在重大事

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《安全生产法》规

定的行政处罚的，依法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并落实主要负

责人行业禁入规定；涉嫌犯罪的，必须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7.建立非煤矿山企业问题隐患责任倒查机制严格问责问效。

各地应急管理局要突出对矿山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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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总工程师等“关键人”驻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的检查，对

明明有问题却自查查不出或查出后整改不到位的，严肃追责问

责。对企业自查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已按规定报告并正在采取有效

措施消除的，可依法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；对自查无重大事故隐

患但被监管监察部门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，要依法从严处

罚，对企业“关键人”开展“由事到人”的责任倒查处理。

8.强化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监督。坚持“前有执法、后有

全过程的执法监督”，加大对监管执法活动的抽查检查力度，突

出对执法流程、执法行为、处理处罚等情况的现场监督，通过对

非煤矿山基本安全生产条件、重大风险与隐患排查动态管控机制

建立运行等情况的核查，验证执法效能。建立完善执法问责机制，

对存在长期只检查不处罚或问题隐患描述避重就轻、刻意规避处

理处罚等情形的，要倒查有关人员责任，问题严重的要严肃问责

处理。

9.加强对地方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检查指导。国家矿山

安全监察局安徽局（以下简称安徽局）将通过督导检查、明查暗

访、抽查企业等方式验证地方监管责任落实情况，进一步加强对

地方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监督检查。压实工作责任，深入剖析监

管执法工作存在的短板和漏洞，及时督促健全完善监管执法制

度，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。对只检查不执法、只执法不处置、

发现隐患不上文书、不使用执法系统等问题，要倒查执法责任，

并通过监察建议书、通报、发整改函等方式，向有关地方人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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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及其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提出监察意见和建议，并跟踪督促整改

落实，推动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走深走实。

10.创新检查执法方式切实提高监管执法效能。各地应急管

理局要使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统一开发的监管执法系统开展

执法活动，实现对执法活动即时性、过程性、系统性管理。要积

极运用“四不两直”、明查暗访、异地执法、交叉互检等工作方式，

不断提高执法质量，避免搞形式、走过场、绕道走。要用好非煤

矿山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等信息化手段，注重从数据异

常、断网断线等预警信息中及时发现问题线索，找准薄弱环节，

研判规律特点，精准开展现场检查；对隐蔽致灾因素不清的、重

大隐患不排除冒险作业的、出现透水和冒顶等事故征兆不撤人

的，一律顶格处罚，并责任倒查，制定并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治本

措施，做到不安全不生产。坚持执法与服务相结合，对想干好、

愿投入但技术弱、基础差的矿山，组织专家进行“一对一”定向帮

扶。

（三）推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，切实提高领导安全

生产工作的水平。

11.切实推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落实。安徽局将会同省

应急厅加强对各地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的

督导检查，重点检查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否召开专题会议进行

动员部署、是否定期听取专题情况汇报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是

否明确地方政府领导矿山联系包保责任并开展监督考核，是否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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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研究解决专业监管能力和应急救援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是否

明确无生产经营主体的尾矿库的日常安全监管责任，是否建立重

大风险和事故地企联动应急救援“叫应”及紧急撤人机制，分管负

责人是否按职责分工定期开展督导等。

12.加大对非煤矿山重点县（区）和重点企业督导力度。省

应急厅将对 6个非煤矿山重点县（区）和去年以来发生事故的企

业进行督促指导，通过“开小灶”、重点帮扶等方式，推动落实“一

县一策”整治方案，深入开展整治攻坚。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督

促指导有关重点县（区）和事故矿山企业进行整改，对整治工作

推动不力、企业重大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治理不及时、非法违法

问题突出的进行约谈、曝光。

13.强化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财力人力保障的监督检

查。安徽局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共同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资金支持

力度，对区域性重大灾害开展专项治理，实施无生产经营主体的

尾矿库闭库治理。推动地方政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、聘请专家等

加强企业指导帮扶的工作机制。推动地方政府配齐配强专业执法

力量，保障执法车辆、装备和经费，压实地方政府属地监管、日

常监管责任；鼓励配备专兼职技术检查员，着力解决监管执法队

伍“人少质弱”问题，切实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查处能力。

14.严格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的督查督办和考核。各地

应急管理局要建立本地区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，完善重大事故隐

患整改督办制度。对重点执法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由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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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局挂牌督办，安徽局定期对督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。省应急

厅将专项排查整治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销号情况纳入对市

县级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内容，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

搞形式、整改走过场的地区，原则上不得评为“优秀”。

15.强化对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舆论引导。各级应急管理部

门要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演练作为“安全生产月”专

题活动的主要内容，推动在各地主流媒体上宣传报道，形成声势。

畅通举报渠道，鼓励群众通过“12350”举报电话等途径举报非煤

矿山重大事故隐患，核查属实的要按规定兑现奖励。注重挖掘一

批先进典型经验进行交流推广，坚决曝光一批反面典型案例，以

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推动工作落实。

五、阶段安排

各地应急管理局要结合实际，有序压茬推进矿山重大事故隐

患专项排查整治各阶段工作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3 年 5 月底前）。各地应急管理局

要按照省安委会有关工作部署和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实际组织制定

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，将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纳

入本地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重要内容，进行

动员部署，广泛宣传发动。

（二）自查自改和督导帮扶阶段（2023 年 8 月底前）。各非

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开展自查自改，建立并动态更新重大

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台账，定期报送属地应急局。省应急厅对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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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、事故矿山企业开展督导帮扶。安徽局和各级应急管理

部门对企业自查自改开展督促检查，发现自查自改不认真、走过

场的，一律推倒重来。完成执法人员专题培训、汛期异地互查、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等。

（三）精准严格执法阶段（2023 年 9 月底前）。省应急厅、

安徽局和有非煤矿山的 13个市、2个省直管县应急局为主的 17

个执法工作组，对重点矿山开展执法检查，聚焦矿山企业第一责

任人履职情况，深入企业、一线开展精准执法检查，严查各类非

法违法和违规违章行为。通过差异化的执法处罚措施，强化政企

互信，推动企业真查真改并按规定主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2023 年 12 月底前）。各地应急管理

局要对本地区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

面总结评估，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总结报告，与综合整治评估

报告一并于 2023年 12月底前报送省应急厅和安徽局。各地应急

管理局每月向省应急厅报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销号清单及

工作进展情况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省应急厅刘景福，0551-62998744，

ahajyc@163.com ； 国 家 矿 山 安 监 局 安 徽 局 王 振 松 ，

0551-62966100，406432274@qq.com。

mailto:40643227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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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。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 5月 18日印发

共印 4份


